
遊覽車客運業違反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及第四十

七條事件裁量基準

一、交通部公路總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遊覽車客運

業違反公路法第四十七條及第七十七條第一項事件，

依公路法第四十七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九條及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十九條之一、第十九條之

二、第八十四條與第八十六條訂定本裁量基準，以維護

營運秩序、行車安全及提昇服務品質。

二、本局處理遊覽車客運業違反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

項及第四十七條事件，統一處理及裁量基準如附件；

其違規次數之計算，自該公司最近一次違規日起回溯

一年之期間。

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八十四條及第

八十六條未訂有裁量基準之違規事件，按次處新臺幣

九千元罰鍰；違反累計第四次以上違規者，得視情節

輕重，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處罰。

四、遊覽車客運業受公路法第四十七條停止部分營業處

分之車輛，該停止營業車輛如有再派車營運者，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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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處該公司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

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全部營業車輛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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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項次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

他處置

統一裁量基準

1

遊覽車客運業派

任之駕駛人肇事

致人受傷或死

亡，與該業者對

於車輛或駕駛人

未善盡管理責任

有相當因果關係

者(上述死傷人

數依內政部警政

署公布之數據為

準)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十九

條第一項

前段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一人以上十人以下受傷

且無人死亡：處該公司

新臺幣一萬元罰鍰。

二、十一人以上受傷且無人

死亡：處該公司新臺幣

二萬元罰鍰並吊扣該違

規車輛牌照一個月。

三、死亡二人以下：處該公

司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停止營業中車輛數至少

四分之一以上，期間三

個月並吊銷其非法營業

車輛之牌照。

四、死亡達三人以上或死傷

合計達十九人以下：處

該公司新臺幣六萬元罰

鍰，停止營業中車輛數

至少三分之一以上，期

間三個月並吊銷其非法

營業車

五、死傷合計達二十人以

上，且死亡人數未達十

人：處該公司新臺幣九

萬元罰鍰，停止營業中

車輛數至少二分之一以

上，期間三個月並吊銷

其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

六、死亡達十人以上：處該

公司新臺幣九萬元罰鍰

並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

業執照及吊銷其全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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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車輛牌照。

2 載運違禁物品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十九
條第一項
第一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並吊扣該違規

車輛牌照一個月。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元並吊扣該違規

車輛牌照二個月。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並吊扣該

違規車輛牌照三個月。

3
擅自變更車輛規
格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十九
條第一項
第五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並吊扣該違規

車輛牌照一個月。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元並吊扣該違規

車輛牌照二個月。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並吊扣該

違規車輛牌照三個月。

4

行車前未對所屬
駕駛人從事酒精
濃度測試或檢測
不合格者未禁止
其駕駛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十九
條第五項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並吊扣該違規

車輛牌照一個月。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元並吊扣該違規

車輛牌照二個月。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並吊扣該

違規車輛牌照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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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5

使用翻修輪胎或
胎面磨損至汽車
用外胎（輪胎）
標準所定之任一
胎面磨耗指示點
之輪胎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十九
條之一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

6

駕駛人駕駛車輛

營業時，除未符

合勞動基準法等

相關法令關於工

作時間之規定

外，且其調派駕

駛勤務時間，每

日駕車時間超過

十小時；連續駕

車四小時，未有

三十分鐘休息，

休息時間如採分

次實施者每次少

於十五分鐘；連

續兩個工作日之

間，未有連續十

小時以上休息時

間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十九

條之二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

7

車輛未停置車庫
場內待客包租，
外駛個別攬載旅
客、開駛固定班
車或擅自設置營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元，並吊扣該違

規車輛牌照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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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站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六萬元，並吊扣該違

規車輛牌照二個月。

三、第三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萬元，並吊扣該違

規車輛牌照三個月。

四、第四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萬元，並吊扣該違

規車輛牌照三個月。

五、第五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九萬元，廢止汽

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

銷其全部營業車輛牌

照。

8

派車單及租車契
約未保存一年供
公路監理機關查
核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四條第二
項後段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停止營

業中車輛數至少五分之

一以上，期間三個月。

9
未設置出租登記
簿，詳細記載營
運情況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停止營

業中車輛數至少五分之

一以上，期間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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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10

派任未持有大客
車職業駕駛執照
以上資格之遊覽
車駕駛員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六萬元罰鍰並吊扣該

違規車輛牌照三個月。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萬元罰鍰並吊扣二

分之一營業車輛牌照三

個月。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廢

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

照及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11

派任所持有遊覽
車駕駛人登記證
之車種類別與實
際駕駛車種類別
不符之遊覽車駕
駛員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六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九萬元。

12

如派任資格不符
之遊覽車駕駛員
肇事致人重傷或
死亡者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廢止

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

銷全部營業車輛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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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13
以交通車駕駛人
登記證行駛甲、
乙類大客車者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按次處該公司新臺幣九萬元

罰鍰。

14
派任未持有遊覽
車駕駛人登記證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
前段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按次處該公司新臺幣九萬元

罰鍰。

15
派任持有遊覽車
駕駛人登記證與
登記公司不符者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按次處該公司新臺幣九千元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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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16

派任或使用車輛
未符合道路行車
條件，或行駛主
管機關公告禁止
或設立禁制標誌
之路段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五款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並吊扣該違

規車輛牌照一個月。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元，並吊扣該違

規車輛牌照二個月。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並吊扣

該違規車輛牌照三個

月。

17
未設置平時管理
資料及自主檢查
表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六款
前段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或全部，並吊銷其

非法營業車輛之牌

照，或廢止其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及

吊銷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九千元。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五萬元，停止營

業中車輛數至少五分之

一以上，期間三個月。

18

未提供詳實資料
配合公路主管機
關定期安全考核
或評鑑

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
則第八十
六條第一
項第六款

處新臺幣九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其情

節，吊扣其違規營

一、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

幣六萬元，停止營業中

9



後段

公路法第
七十七條
第一項

業 車輛牌照一個

月至三個月，或定

期停止其營業之一

部或全部，並吊銷

其非法營業車輛之

牌照，或廢止其汽

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及吊銷全部營業車

輛牌照。

車輛數至少二分之一以

上，期間三個月。

三、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

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廢

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及吊銷其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19
經營不善、妨礙
公共利益或交通
安全

公路法第
四十七條
第一項

一、限期改善。

二、經限期改善，

逾期不改善或改善

而無成效者，得停

止其部分營業。

三、受停止部分營

業處分一年以上，

仍未改善者，廢止

其汽車運輸業營業

執照。

一、逾期一個月不改善或改

善而無成效者，停止營

業中車輛數五分之一以

上。

二、逾期三個月不改善或改

善而無成效者，停止營

業中車輛數四分之一以

上。

三、逾期六個月不改善或改

善而無成效者，停止營

業中車輛數三分之一以

上。

四、逾期九個月不改善或改

善而無成效者，停止營

業中車輛數二分之一以

上。

五、受停止部分營業一年以

上，仍未改善者，廢止

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及吊銷其全部營業車輛

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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